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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药安办　市市场监管局　

市农业农村委　市商务委　市公安局关于

进一步开展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

重点食用农产品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农业农村委、商务委、公安分局、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市公安局有关单位：

2021年以来，本市组织开展了以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食用农产品为重点品种的专项整治工作，本市销售的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4类食用农产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到98.45％，较整治前评价性抽检合格率92.9％上升了5.55个百分。市食药安委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韭菜等四类食用农产品合格率尚未达到食品合格率平均水平，越是工作难点，成绩越不稳固，要持续加强。现就本年度进一步开展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食用农产品综合整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上海市农药管理规定》《上海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聚焦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环节，整治和提升并行，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单位，优化供应渠道，切实解决和消除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重点食用农产品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全面提高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力争年内本市食用农产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以上，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二、工作内容

（一）深化源头生产领域综合整治

1．种植养殖环节

一是加强农药、兽药等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环节和使用环节的整治。推进实施农药销售实名制度、兽药二维码追溯管理制度，防范不合格农业投入品流入市场。落实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农产品种养殖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的生产行为，严格落实安全间隔期、休药期制度，科学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兽药、饲料等农业投入品，完善种植养殖生产档案。加强农事操作系统应用，督促种植主体及时录入农事操作信息。（市农业农村委、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农业农村委、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落实）

二是实施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推进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衔接。加强农业投入品风险防控，开展质量安全监测工作。（市农业农村委负责，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相关区农业农村委落实）

三是积极引导韭菜等蔬菜生产单位实施绿色生产，提高地产蔬菜的质量安全水平。（市农业农村委负责，相关区农业农村委落实）

四是支持优秀企业加入豆芽等生产，提高优质豆芽产品的供给能力。（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各区市场监管局落实）

2．批发交易环节

一是发挥食用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第一道关卡的作用，通过优化供应商目录、筛选外埠优质种养殖基地等措施，优化外埠农产品供应渠道。要充分利用快检等技术和落实进货查验等制度，提高食用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进场查验实效。食用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所在区要针对辖区内食用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实际，深入调研，形成“一批发市场一方案”，落实进沪食用农产品信息登记要求，发挥批发交易市场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中的作用。（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委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市场监管局、商务委按职责分工落实）

二是强化食用农产品外延种养殖基地管理机制，探索供应链全链条食品安全管理。（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委、商务委按职责分工落实）

三是研究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清单制度。研究建立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清单”动态管理制度，对列入专项整治清单的食用农产品开展专项治理，明确部门责任和任务。已实现治理目标的，及时移出专项整治清单。（市食药安办负责，市商务委、市农业农村委、市市场监管局配合，各区食药安办、商务委、农业农村委、市场监管局落实）

（二）深化市场销售领域综合整治

1．加强储运、市场销售及餐饮服务单位等采购和暂养环节的整治。以食用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菜市场、网络生鲜销售平台、餐饮单位等单位为重点场所和主体；以查处贮存、运输等环节违法违规使用农兽渔药等行为，市场销售环节未依法履行信息公示、市场抽检或快速检测、进货查验、索证索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等行为，餐饮服务单位未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等行为，淡水鱼暂养期间违法违规使用禁用兽药及化合物等行为为重点检查内容；以问题清单形式细化具体工作措施、时间截点，开展销账式治理。（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配合，各区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委、商务委按职责分工落实）

2．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和抽检力度。加强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核查处置，全面落实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源头追溯、流向追查和问题食品召回。依托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加强跨区域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核查处置。（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委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委按职责分工落实）

3．继续推进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工作，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义务，指导市场主体提升食用农产品质量管理水平。（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委、商务委按职责分工落实）

（三）深化专项行动和案件查处

结合2022年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昆仑2022”、“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专项行动和深化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强化违法案件查处，全年食用农产品违法案件查处数量不低于去年食用农产品违法案件查处数量。要通过查办个案深挖源头和销售网络，联合查处上下游关联违法行为，查处一批典型案例，解决一类行业问题；对违法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综合运用信用监管等手段，加强信用约束；落实“处罚到人”要求，加大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行政拘留衔接工作力度，涉嫌违法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关。（市农业农村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农业农村委、市场监管局、公安分局按职责分工落实）

（四）深化宣传培训和社会共治

依托上海市食品安全网等载体，多途径向社会广泛宣传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方面的科普知识。对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单位、食用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菜市场、网络生鲜销售平台、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法规培训。依托食品安全宣传周、质量月等活动，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工作信息。通过曝光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震慑违法者，警示生产经营者。（市食药安办、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食药安办、农业农村委、商务委、市场监管局、公安分局按职责分工落实）

三、工作要求

（一）发挥各级食药安办综合协调等职能，加强部门联动、信息交流、案件移送等工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本市各级相关职能部门要将综合整治行动列入年度重点工作，认真研究制定整治工作措施清单（附件1），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和各区食药安办应于8月19日（周五）前报送工作措施清单至市食药安办。本项工作开展情况将纳入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对于创新工作机制，出台有力措施取得管控效果的予以加分。

（二）市级相关部门对区级部门的整治工作要加强指导，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调研，推动问题解决。要注意总结经验和推进工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要采取暗查暗访和交叉检查等方式，加强督促检查，及时通报结果。对责任不落实、监管不作为、情况不报告、问题不解决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要通报批评并严肃追究责任。

（三）各区农业农村委、商务委、市场监管局应于每月25日前将本部门和单位负责的综合整治工作统计表（附件2）和上海市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抽检监测情况表（附件3）对口报送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同时抄送各区食药安办；并于2022年8月31日、11月1日前分别将阶段工作总结对口报送市农业农村委、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同时抄送各区食药安办（含统计表）。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市食药安办张露霞，64220000转2439分机；

市市场监管局周皓，64220000转2539分机；

市农业农村委陈炎，23116575；

市商务委范坚勇，23110667；

市公安局冯昱俊，22029138。

附件：1．2022年度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综合整治工作措施清单

2．上海市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食用农产品综合整治工作统计表

3．上海市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抽检监测情况表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公安局


2022年8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2022年度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综合整治工作

措施清单

	序号
	聚焦的风险点、问题项
	牵头部门
	工作目标
	工作措施
	完成时间
节点
	推进落实情况
（可附页填报）
	备注

	1
	
	
	
	1.1
	
	
	

	
	
	
	
	1.2　
	
	
	

	
	
	
	
	1.3
	
	
	

	2
	
	
	
	
	
	
	


填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22年   月   日

附件2

上海市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

食用农产品综合整治工作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类　别
	单位
	数量
	填报责任部门

	1．检查兽药、农药生产经营单位
	户次
	
	农业农村部门

	其中：查处农药、兽药违法生产经营单位
	
	
	

	查处案件
	件
	
	

	查扣兽药、农药数量
	公斤
	
	

	罚没款
	元
	
	

	2．检查淡水鱼养殖单位
	户次
	
	农业农村部门

	其中：查处违法淡水鱼养殖单位
	
	
	

	3．检查韭菜种植单位
	户次
	
	农业农村部门

	其中：查处违法韭菜种植单位
	
	
	

	4．针对序号3至4类单位查处违法案件
	件
	
	农业农村部门

	其中：查扣兽药、农药数量
	公斤
	
	

	罚没款
	元
	
	

	5．检查其他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单位
	户次
	
	农业农村部门

	其中：查处违法种植养殖单位
	
	
	

	查处违法案件
	件
	
	

	查扣兽药、农药数量
	公斤
	
	

	罚没款
	元
	
	

	6．检查市场主体
	户次
	
	市场监管部门

	其中：食用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菜市场
	
	
	

	网络生鲜销售平台
	
	
	

	7．检查工业化豆芽生产企业
	户次
	
	市场监管部门

	其中：查处违法工业化豆芽生产企业
	
	
	

	8．检查淡水鱼、梭子蟹、韭菜、豆芽等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户次
	
	市场监管部门

	其中：查处违法销售者
	
	
	

	9．检查相关食品生产企业
	户次
	
	市场监管部门

	其中：查处违法食品生产企业
	
	
	

	10．检查餐饮服务提供者
	户次
	
	市场监管部门

	其中：查处违法餐饮服务提供者
	
	
	

	11．累计查处的食用农产品案件
	户次
	
	市场监管部门

	其中：查处相关违法单位
	
	
	

	召回或销毁问题产品数
	公斤
	
	

	吊销生产经营许可证户数
	户
	
	

	罚没款
	元
	
	

	12．累计查处的四类食用农产品案件
	户次
	
	市场监管部门

	其中：查处相关违法单位
	
	
	

	召回或销毁问题产品数
	公斤
	
	

	吊销生产经营许可证户数
	户
	
	

	罚没款
	元
	
	

	13．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件
	
	农业农村、

市场监管部门

	其中：移送司法机关人数
	人
	
	

	按照《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5条规定实施“处罚到人”数
	人
	
	

	14．典型案例（可附页）
	农业农村、商务、

市场监管部门

	15．问题和不足（可附页）
	

	16．意见和建议（可附页）
	


注：填报数据均为2022年1月1日以来，需填报累计数。涉及当前时点数据的，按填报日当时数据填报。

附件3

上海市韭菜、豆芽、梭子蟹、淡水鱼等

抽检监测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类别
	食用

农产品

总数
	韭菜
	豆芽
	梭子蟹
	淡水鱼
	四类

合计

	1.1　快速检测数
	
	
	
	
	
	

	1.2　快速检测发现阳性数
	
	
	
	
	
	

	2.1　监督抽检批次数
	
	
	
	
	
	

	2.2　监督抽检发现不合格批次数
	
	
	
	
	
	

	3.1  评价性抽检批次数
	
	
	
	
	
	

	3.2  评价性抽检合格批次数
	
	
	
	
	
	

	4.1  风险监测批次数
	
	
	
	
	
	

	4.2  风险监测合格批次数
	
	
	
	
	
	


注：填报数据均为2022年1月1日以来，需填报累计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8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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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